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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州台江鸿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与王红勇、黄宜天、黄志雄、王志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州

台江鸿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 8

号（江滨中大道北侧、曙光路东侧）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 A2#写字楼 16 层

2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1,000 元，占注

册资本的 51.00%，王红勇出资人民币 3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黄宜天

出资人民币 7,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黄志雄出资人民币 6,000 元，占注

册资本的 6.00%，王志新出资人民币 6,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具体以工

商核准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一）》，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增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为新

设控股子公司，所以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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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若干控股子公司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

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信息

为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王红勇 

住所：福建省光泽县李坊乡李坊街 1 号 

2. 自然人 

姓名：黄宜天 

住所：福建省沙县府东路 33 号 

3. 自然人 

姓名：黄志雄 

住所：福建省仙游县龙华镇爱和村东方里 62—1 号 

4. 自然人 

姓名：王志新 

住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双庙乡南马架村 2 组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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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

无形资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台江鸿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 8 号（江滨中大道北侧、曙光路东

侧）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 A2#写字楼 16 层 21 室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实验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临床

医学研究；医疗技术推广服务；医药产品技术咨询；医药咨询服务；医药市场调

查服务；会务会展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社会经

济咨询。（依法须经批推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金鸿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51,000 现金 认缴 51.00% 

王红勇 30,000 现金 认缴 30.00% 

黄宜天 7,000 现金 认缴 7.00% 

黄志雄 6,000 现金 认缴 6.00% 

王志新 6,000 现金 认缴 6.00% 

注：具体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信息为

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王红勇、黄宜天、黄志雄、王志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州

台江鸿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 8

号（江滨中大道北侧、曙光路东侧）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 A2#写字楼 16 层

2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1,000 元，占注

册资本的 51.00%，王红勇出资人民币 3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黄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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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民币 7,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黄志雄出资人民币 6,000 元，占注

册资本的 6.00%，王志新出资人民币 6,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适应医药经营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深做透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和

高效的服务，公司拟在福州设立医药科技服务类型的公司，从事医药产品推广服

务、临床研究、技术转让等事务。子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健全公司业务发展模式，

鼓励和稳定在公司中具有核心作用的业务骨干，增强公司团队的稳定性，调动员

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拓展市场、完善产业布局，从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为适应医药经营环境的变化，从公司的长远

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完善、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

义，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公司管理体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制度，组建好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

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努力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最大

化。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从公司的长期发展来看，本次对

外投资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产生积极意义。 

六、备查文件目录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9 日  


